
西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
裁量适用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执法行为，保

障公开、公平、公正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确保行政处罚的合法

性、合理性，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陕西省规范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陕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适

用规定及裁量基准》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的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是指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使行政处罚权时

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危害

后果消除情况、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在法律、法规和

规章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给予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的权限。

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及行政处罚程序、罚没收入管理等其他行

政处罚行为规范，应当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第三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违法案件，行



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坚持处罚法定、过罚相当、程序正当、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确保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的合法性、合理性。

第五条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为准绳，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

度、危害后果消除情况、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区分轻

微、较轻、一般和严重四类违法行为情形，在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确定是否给予违法行为人行政处罚、给予何

种行政处罚以及给予何种幅度的行政处罚，具体裁量基准见《西

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

准》）。

第六条 对同一类违法主体实施的性质相同、情节相近或者

相似、危害后果基本相当的违法行为，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

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应当基本一致，处罚幅度应当基本相

当。

第七条 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

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第二章 适用规则

第八条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先予责令（限期）改



正的，应当先予责令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改正；当事人逾期

不改正的，再依法决定行政处罚。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先予没收违法所得，再作其他

处罚的，不得直接适用其他处罚。

第九条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多种处罚应当并处的，不

得选择适用；规定可以并处的，应当依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结

合事实决定选择适用。

第十条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已经规定行政处罚种类的，实

施行政处罚裁量权时，不得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对违法行为人实

施罚款的，罚款数额不得高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数额的上

限，也不得低于规定数额的下限。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裁量基准》所列且符合适用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为。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应当通过行政约谈、要求书面检讨等方式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下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违法行为涉及人员较少，或者持续时间较短的；

（二）检查之日起前十二个月内无违反同一法律规定查处记

录的；

（三）违法行为人积极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



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情形。

从轻处罚应当在《裁量基准》内选择较轻或一般档次实施行

政处罚，但不得低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下限。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重处罚：

（一）违法行为涉及人员多，或者持续时间长的；

（二）检查之日起前十二个月内两次（含）以上违反同一法

律规定的；

（三）发生极端或群体性突发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可以从重处罚情形。

从重处罚应当在《裁量基准》内选择严重档次实施行政处罚，

但不得高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上限。

第十四条 执法人员在案件调查中，应当严格执行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依照行政处罚裁量因素和情形，依法、全面、

客观收集相关证据并立卷归档。

第十五条 案件调查时，执法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或听证告知义务，明确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证据和依据。

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

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成立的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



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

第十六条 当事人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按法定权限、

程序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章 审核与监督

第十七条 除依法当场行政处罚外，对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结果实行法制审核制度。

（一）不予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以及不需要集体讨论的

行政处罚决定，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核批

准；

（二）需要集体讨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八条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法制审核。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法制机构实施法制审核时，

应当针对裁量意见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核。对于案件调查报

告中未说明裁量理由并随附相应证据材料或证据材料不足的，法

制机构应退回要求补正。

第十八条 本规定及《裁量基准》用于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

的解释说理，不得单独作为处罚依据在行政处罚告知书、决定书

中援引。

第十九条 案件调查终结，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后，结合当事人陈述、申辩意



见或听证笔录、法制审核意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组织集体讨论：

（一）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二）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降低资质

等级或吊销有关许可证的案件；

（三）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或较大价值非法财物以及对公

民处 5000 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 50000 元以上罚

款的案件；

（四）根据行政复议决定或者行政诉讼裁判重新作出行政处

罚的案件；

（五）其他情节复杂、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进行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

案件集体讨论记录应当归档保存。

第二十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通过行政执法评

议考核、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办理行政执法投诉举报、行政处罚

结果公开等方式加强对行使裁量权情况的监督检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社会信用体系管理规

定将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处理处罚情况报送相关部门。

第二十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加强监督检查，

发现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违法或者不当的，应当主动、及时纠正。

第二十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执法人员涉嫌违纪违法

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处罚裁量权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6 年 3 月 3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裁量基准》与本规定一并实施，有效期与本规定一致。

附件：《西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